
耶穌的家屬
經文：可3:31-35

引言：

在神的創造中有一個家，所以祂為人建立家；但在救贖中，神也同樣建立

一個家，從地上的家是要人體會屬神的家的真理，地上的教會是神家的縮影。

保羅對提摩太也提到這真理(提前3:15)。

一．家是合一的。

父母，夫婦是合一的。我們在基督裏合一才能成家。

二．同生命

同生命才能成為家的血統正統的分子。有神的生命，才是神的家的人。

三．父的旨意管理家庭

這樣才不會家中意見分歧。父神的旨意統管教會，教會才會合一。

四．父權管理

父權管理，而不是兒子掌權，否則就會爭權，令父傷心。

五．家興旺

大家要分擔責任，不是只吃只住。在神的家中，各信徒要盡本分，而非單

得恩典。

六．家興旺要人才增加

是一個一個的，即個人佈道。每個人在生命成熟後，要傳殖生命，信徒當

作個人佈道，叫人得生命。

七．家要父得榮耀

我們乃是求父神的榮耀，行事為人都是為此。而不是自己得榮耀，居功

勞。

結論：

這是父神對家的旨意，我們若遵行了，就是弟兄姐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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